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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研究开发费用专项鉴证报告
[bookmark: _Hlk524783838]
[bookmark: _Hlk524781574]报告号：

[bookmark: _Hlk524782715]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 2018、2019和2020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及有关编制说明进行鉴证，并出具鉴证报告。
一、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贵公司管理层的责任是在《企业会计准则》框架下，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的要求，如实编制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这种责任包括：（1）设计、实施和维护与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2）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3）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4）恰当界定研究开发项目的具体范围。
二、税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发表鉴证意见。我们按照《涉税专业服务监管办法（试行）》、《涉税鉴证业务指引（试行）》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执行了鉴证工作。《注册税务师涉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执行鉴证工作以对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鉴证工作涉及实施鉴证程序，以获取有关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金额和披露的鉴证证据。选择的鉴证程序取决于税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我们考虑与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鉴证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鉴证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鉴证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鉴证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鉴证意见
[bookmark: _Hlk42152008][bookmark: _Hlk42165532]我们认为，贵公司2018、2019和2020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在《企业会计准则》框架下，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贵公司2018、2019和2020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情况。具体情况列示如下：
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投入总额合计432.30万元，近三个会计年度销售收入合计8,368.62万元，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近三个会计年度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为5.17%。
近三个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共计432.30万元，占近三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为100%。
四、编制基础及使用限制
我们注意到,如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编制说明所述，贵公司2018、2019和2020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是在《企业会计准则》框架下，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等规定编制的，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目的。本报告仅供贵公司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鉴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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